
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各級學校樹木修剪實施計畫 

 

壹、 依據： 

ㄧ、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二、新北市政府樹木維護修剪作業方式及技術要領。 

貳、 目的：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審查本市立各級學校樹木管理補助案、提升教育財

政分配之公平與效能，並保護本市立各級學校樹木、維護綠色資源，特訂定本計畫。 

參、 計畫期程： 

    自114年1月1日至116年12月31日止。 

肆、 補助對象及範圍： 

一、補助對象：新北市立各級學校。 

二、補助範圍：樹木維護相關經費(不含專家出席費)。 

伍、 補助原則及方式： 

學校應訂定分年度樹木修剪排程，自校內相關經費支應樹木修剪維護費用，不宜以本補助為樹

木養護之唯一經費來源，補助方式及原則如下： 

一、每三年定額補助學校4萬元，補助分配時間如附件1。 

二、本補助以校內常態性修剪養護為主，不含危險樹木處理及樹木疫病防治。 

三、有影響師生安全與健康或有擾鄰疑慮之樹木應優先修剪養護。 

陸、 執行注意事項： 

一、依法行事： 

(ㄧ)學校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及「新北市政府樹木維

護修剪作業方式及技術要領」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本市境內從事樹木修剪作業人員應領有「新北市政府景觀樹木修剪技術合格證」，方

得執行樹木修剪工作。合格名單可至本府綠美化環境景觀處網站查詢。 

二、修剪幅度： 

(ㄧ)一般性修剪時修剪幅度不宜過大、最多不超過枝葉量三分之一，且應考量遮蔭及美

觀；若有公共安全疑慮而須修剪超過枝葉量三分之一，請應先徵詢專家建議後意見並

做成紀錄報本府農業局獲准後再行實施。 

(二)徒長枝、病蟲害枝、斷枝等不良枝請自行隨時修剪。 

(三)維持適當樹穴大小，若因水泥圍牆、地坪等圍繞而妨礙樹木生長，則學校應視情形主

動將其移除。 

三、落實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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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修剪前：修剪前貌應拍照備存，先與廠商溝通修剪方式及範圍、檢查修剪作業人員之

「新北市政府景觀樹木修剪技術合格證」、督導廠商設置隔離設施及告示牌，必要時

可在契約要求廠商依法規修剪、若有違法則應自負行政及民事責任。 

(二)修剪中：派員現場監看、有過度修剪之虞則立即糾正，避免造成過度修剪及民眾誤

會。 

(三)修剪後：確認修剪成果符合規定，不合規定則依與廠商簽訂之合約辦理。修剪樹木前

中後，請照相記錄留校備查。 

柒、 樹木養護注意事項: 

一、 落葉與落花季節加強清理工作，若花朵及種子易產生異味或棉絮，請於花季前進行修剪或

敲除作業。 

二、 定期移除大型果實，有大型葉片掉落之樹木應定期於葉鞘綑綁束帶或於下方設置防護網或

花架。 

三、 發現樹木有破壞設施、傾倒或斷折等潛在風險時，請儘速邀請專家學者現場會勘並確認處

置方式，依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建議流程如附件2。 

四、 校內樹木進行大幅度修剪前應先確認是否已獲本府農業局同意，作業前應向校內親師生及

社區民眾妥為說明。 

五、 校園木棉樹維護注意事項: 

(一) 木棉樹每年早春2-4月開花，5月蒴果開裂後，棉絮始飄散，學校應於每年花期至蒴

果開裂前實施摘花、摘果作業，避免落花或棉絮造成公共問題。 

(二) 學校用地內所有喬木，以原地保留為原則，倘有遷植需求，請依新北市樹木保護自

治條例第13條規定提送移植計畫，經本府農業局核准後始得為之，移植計畫及流程可參考

綠美化環境景觀處網站查詢。 

捌、 本計畫奉本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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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各級學校樹木修剪經費期程表 

分區 校數 補助金額(每

校) 

補助年度 備註 

板橋分區 38 4萬元 114年度  

三重分區 30 4萬元 114年度  

瑞芳分區 31 4萬元 114年度 欽賢國中 

(鼻頭分校) 

 

雙和地區 23 4萬元 115年度  

七星分區 26 4萬元 115年度  

文山分區 30 4萬元 115年度 屈尺國小 

(廣興分校) 

坪林國小 

(漁光分校) 

淡水分區 29 4萬元 115年度 正德國中 

(賢孝校區) 

竹圍國小 

(自強分校) 

新莊分區 56 4萬元 116年度  

三鶯分區 45 4萬元 116年度 插角國小 

(金敏分校)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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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校園危險樹木處理建議流程 

 

樹木安全自檢 

外觀判斷 
林業試驗所 
線上鑑定 

有明顯

缺點* 

專家學者 
現場會勘 

無明顯

缺點* 

鑑定
結果 

無具體 

建議 

移除(植)或 
大幅修剪 

有具體 

建議 

函報農業局 是 

否 

依建議執行 

*明顯缺點: 

指樹木有明顯可

透過照片辨識其

問題之情形，如

大型樹洞、大面

積腐朽等情形 

依建議執行 

(樹木移除(植)

後，請上校園樹木

平台將樹木登入移

除或移植位置 

) 

函報農業局備查 

林業試驗所 

線上鑑定網

址: 

https://health.

tfri.gov.tw/fh

snc/ 

註冊(登入)

會員帳號

後，新增申

請案件 

※備註: 

1、如遇風災等因素

樹木無預警倒塌，

請將移除前、中、

後照片函報農業局

或景觀處備查。 

 2、樹木移除後，

請上校園樹木平台

將樹木登入移除。 

附件2 

(木棉樹)2-4月

開花 

5月蒴果開裂

後，棉絮始飄散 

 

https://health.tfri.gov.tw/fhsnc/
https://health.tfri.gov.tw/fhsnc/
https://health.tfri.gov.tw/fhsnc/

